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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18 號 委員 提案第 28781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玉珍等 17 人，鑑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

二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

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

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

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惟該條文自

民國 88 年 9 月 15 日修正後，「原住民族基本法」已於 94 年

2 月 5 日制定公布，而後段「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

亦同」之相關法制，卻遲未齊備。基於「憲法委託」之立法

義務，以及積極照顧離島地區人民福祉之目的，爰擬具「離

島基本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玉珍   

連署人：溫玉霞  林思銘  陳超明  翁重鈞  孔文吉  

費鴻泰  李德維  鄭天財 Sra Kacaw   林奕華  

徐志榮  萬美玲  吳怡玎  鄭正鈐  林文瑞  

吳斯懷  魯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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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基本法草案總說明 

依據民國 88 年 9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

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

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惟該條文自民國 88 年 9 月 15 日修正後，「原住民族基本法」，已於 94 年 2 月 5 日制定公布，而

後段「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之相關法制，卻遲未齊備。再查，「客家基本法」雖

不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明定「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的範圍之中，卻也因為尊重多元文化，於

99 年 1 月 27 日完成立法。但原本在憲法增修條文中明定的「金門、馬祖、澎湖」應比照立法的法

制規範，卻仍未見推動，恐有為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 

當前對於離島地區之相關法制，僅有「離島建設條例」之法律規範，然該條例之制定，乃著

眼於離島建設長期受到漠視，導致產業發展落後，居民生活品質低落，人口大量外移，而聚焦在經

濟開發建設之上。經 20 多年的施行與實踐，離島地區之需求，早已無法以經濟開發建設為滿足，

其他包括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等各面向，均應有制度化的保

障。 

揆諸「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條文內容，包括原住民族之權益保障、政治參與、原住民族自治

、自治財源之保障，教育權、工作權、人權之保障、文化之保存與維護、傳播及媒體近用權、生物

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之保護、經濟政策、各項基礎及民生建設之策訂作為、住宅政策、土地及自

然資源保障、公共衛生與醫療政策、社會福利之權益事項、賦稅之優惠等積極性法制保障規定內容

。既憲法增修條文要求金門、馬祖、澎湖地區人民權益之保障應比照辦理，自應參酌「原住民族基

本法」之法條規定，來建構適用離島地區特性之法律規範。爰擬具「離島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

）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本法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國家應寬列預算協助離島地區發展（草案第四條）。 

五、為縮小城鄉教學差距，降低離島地區學習落差，爰訂定本條（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離島地區土地因受實施戰地政務影響之返還原則（草案第六條）。 

七、基於離島地區語言有其獨特性，爰訂定本條，成立專責單位，辦理相關語言能力認證，保護鄉

土語言發展（草案第七條）。 

八、離島地區文化亦係國家重要資產，政府應以積極的立場和態度來參與文化事務（草案第八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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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離島地區固有地理名稱，蘊含離島地區住民之集體記憶，爰訂定本條，讓部分固有傳統名稱得

以回復（草案第九條）。 

十、當前台灣傳播媒體過於商業化，多元性不足，對於離島地區報導並不多見，為促進族群間之瞭

解，爰規定本條（草案第十條）。 

十一、明定政府對離島地區住民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離島地區之經濟市場較為狹小薄弱，故離島地區之經濟及賦稅優惠政策，有必要依據其環境

資源特性為特殊之規劃設計，爰規定本條（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公用事業為確保生活品質及社會發展之基本設施及服務，而離島地區地處偏遠，條件不佳，

交通水利設施普遍落後，故本條規定應積極改善，以促進離島地區之發展（草案第十三條）

。 

十四、明定政府應策訂離島地區住宅政策（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因離島地區市場規模較小，就業不易，爰訂定本條文，要求政府健全就業服務網絡，應保障

其就業機會及工作權益（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鑑於離島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長期居於結構性的劣勢地位，自有資金極為匱乏，是以有必要建

立專屬於離島地區的資金融通管道，以提供離島地區經濟事業發展有利條件（草案第十六條

）。 

十七、參酌「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明定政府於離島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住民同意，並與當地住民

建立共同管理機制（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之規定，並考量離島地區醫療資源相對缺乏，離島地區

住民無法享受完整、即時之醫療服務之現況，爰訂定本條，保障當地居民之健康與生命安全

（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明定國家應積極辦理離島地區社會福利事項，規劃建立離島地區社會安全體系，並特別保障

離島地區兒童、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之相關權益（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由於離島地區謀生困難，移居本島者眾，爰訂定本條文，提醒相關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以協助離島地區外之旅台住民（草案第二十條）。 

二十一、明定政府不得違反離島地區住民意願，在離島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草案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為確立本法之母法地位、保障離島地區之發展、有效推展離島地區事務並避免行政及立法

機關怠惰，爰採取限期立法規定（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三、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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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基本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保障離島居民基本權利，促進離島

居民生存發展，建立台澎金馬之生命共同體

，並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

項之條文規定，特制定本法。 

一、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本法之制定，係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

第十二項規定。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離島地區：係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

管轄之島嶼，包括金門縣、連江縣、澎湖

縣、台東縣管轄之綠島鄉、蘭嶼鄉及屏東

縣管轄之琉球鄉。 

二、離島地區住民：係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

我國管轄島嶼上設有戶籍之住民。 

三、離島地區外之旅台住民：係指在離島地

區出身或曾落籍在離島地區達十年以上之

人民。 

四、自然村：係指於離島地區一定區域內，

依其傳統自然形成的聚落。 

一、明定本法之用詞定義。 

二、離島地區係依「離島建設條例」所涵蓋之

離島地區。 

三、離島地區住民之認定，以設有戶籍在離島

地區之住民。 

四、「自然村」之定義，係參酌「原住民基本

法」中關於部落之定義。 

第三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事務，

應設置推動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召集。 

前項推動委員會三分之二之委員席次，

由離島地區按人口比例分配；其組織由行政

院定之。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四條 國家提供充分資源，每年應寬列預算

協助離島地區發展。 

明定國家應寬列預算協助離島地區發展。 

第五條 各級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保障專款

專用，並合理分配及運用教育資源。對離島

地區之教育經費，應優先予以補助。 

為縮小城鄉教學差距，降低離島地區學習落差

，爰訂定本條，以為宣示。 

第六條 離島地區土地，因實施戰地政務被占

用，其原土地所有人或其繼承人或占有人得

以向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申請返還。其返還

辦法另定之。 

澎湖地區之土地，凡未經政府機關依法

定程序徵收、價購或徵購者，應比照辦理。 

明定離島地區土地因受實施戰地政務影響之返

還原則。 

第七條 政府應設置離島地區語言研究發展專

責單位，並辦理語言能力驗證制度，積極保

護離島地區鄉土語言發展。 

基於離島地區語言有其獨特性，爰訂定本條，

成立專責單位，辦理相關語言能力認證，保護

鄉土語言發展。 

第八條 政府應保存與維護離島地區特有文化

，並輔導文化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 

離島地區文化亦係國家重要資產，政府應以積

極的立場和態度來參與文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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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政府於離島地區，得依離島住民意願

，回復自然村固有傳統名稱。 

離島地區固有地理名稱，蘊含離島地區住民之

集體記憶，爰訂定本條，讓部分固有傳統名稱

得以回復。 

第十條 政府應保障離島地區傳播及媒體近用

權，並規劃辦理離島地區專屬及使用鄉土語

言之傳播媒介與機構。 

當前台灣傳播媒體過於商業化，多元性不足，

對於離島地區報導並不多見，為促進族群間之

瞭解，爰規定本條。 

第十一條 政府對離島地區住民傳統之生物多

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

發展；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明定政府對離島地區住民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

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 

第十二條 政府應依離島地區住民意願及環境

資源特性，策訂離島地區經濟發展政策，賦

稅優惠政策，並輔導自然資源之保育及利用

，發展其經濟產業。離島地區開發建設，另

以法律定之。 

離島地區之經濟市場較為狹小薄弱，故離島地

區之經濟，有必要依據其環境資源特性為特殊

之規劃設計，爰規定本條。 

第十三條 政府應寬列預算並督促公用事業機

構，積極改善離島地區之交通運輸、郵政、

電信、水利、觀光及其他公共工程。 

政府為辦理前項業務，視需要得設置離

島地區建設基金；其基金之運用辦法另定之

。 

一、公用事業為確保生活品質及社會發展之基

本設施及服務，而離島地區地處偏遠，條

件不佳，交通水利設施普遍落後，故本條

規定應積極改善，以促進離島地區之發展

。 

二、為謀城鄉均衡發展及有效推展離島地區之

基礎公共工程建設，吸引民間經濟投資，

爰訂定本條文。 

第十四條 政府應策訂離島地區住宅政策，輔

導離島住民建購或租用住宅，並積極推動村

落更新計畫方案。 

明定政府應策訂離島地區住宅政策。 

第十五條 政府應保障離島地區住民工作權，

並針對離島地區發展狀況及特性，提供職業

訓練，輔導離島住民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

術士證照，健全就業服務網絡，保障其就業

機會及工作權益，並獲公平之報酬與升遷。 

因離島地區市場規模較小，就業不易，爰訂定

本條文，要求政府健全就業服務網絡，應保障

其就業機會及工作權益。 

第十六條 政府應設離島地區綜合發展基金，

辦理離島地區經濟發展業務、輔導事業機構

、住宅之興辦、租售、建購及修繕業務；其

基金來源，由中央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住宅租售及相關業務收益款、相關法令規定

之撥款及其他收入等充之。 

鑑於離島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長期居於結構性的

劣勢地位，自有資金極為匱乏，是以有必要建

立專屬於離島地區的資金融通管道，以提供離

島地區經濟事業發展有利條件。 

第十七條 政府於離島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

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

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住

民同意，並與當地住民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參酌「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明定政府於

離島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

機關時，應徵得當地住民同意，並與當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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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第十八條 政府應依離島地區特性，策訂離島

地區住民族公共衛生及醫療政策，將離島地

區納入全國醫療網，給予健康照顧，並建立

完善之長期照護、緊急救護及後送體系，保

障離島地區健康及生命安全。 

政府應寬列預算，對離島地區設立之醫

院診所，其經營成本給予補助。並補助離島

住民就醫、緊急醫療救護及後送，長期照護

等醫療或社會福利資源使用之交通費用，其

補助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之規定，

並考量離島地區醫療資源相對缺乏，離島地區

住民無法享受完整、即時之醫療服務之現況，

爰訂定本條，保障離島居民之健康與生命安全

。 

第十九條 政府應積極辦理離島地區社會福利

事項，規劃建立離島地區社會安全體系，並

特別保障離島地區兒童、老人、婦女及身心

障礙者之相關權益。 

政府對離島地區住民參加社會保險或使

用醫療及福利資源無力負擔者，得予補助。 

明定國家應積極辦理離島地區社會福利事項，

規劃建立離島地區社會安全體系，並特別保障

離島地區兒童、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之相

關權益。 

 

第二十條 政府對於居住離島地區外之旅台住

民，應對其健康、安居、融資、就學、就養

、就業、就醫及社會適應等事項給予協助。 

由於離島地區謀生困難，移居本島者眾，爰訂

定本條文，提醒相關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以協助離島地區外之旅台住民。 

第二十一條 政府不得違反離島地區住民意願

，在離島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 

明定政府不得違反離島地區住民意願，在離島

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

，依本法之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

。 

前項法令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前，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本法之原則解釋、適用之。 

為確立本法之母法地位、保障離島地區之發展

、有效推展離島地區事務並避免行政及立法機

關怠惰，爰採取限期立法規定。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